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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试的试卷分值及题型结构在形式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具体为：（１）前三卷在题型不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三种传统题型）、题量不变（每卷１

００道试题）、答题时间不变（答题时间为３个小时）的前

提下，将多项选择、不定项选择两种题型的分值调整为每题

２分，单项选择题分值不变，仍为每题１分；将题型比例调

整为单项５０题（即占５０分），多项和不定项５０题（即

占１００分）；每卷分值１５０分，前三卷总分值调整为４

５０分。（２）第四卷在原有案例分析题型、无标准答案型

主观论述试题不变的前提下，将卷四的分值调整为１５０分

，答题时间增加了半小时，共３个半小时。这样调整之后，

２００４年国家司法考试四张试卷的总分值增加为６００分

。 这次变化可以说是司法考试的重大变革，也是一次必要的

、合理的变革。长期以来，司法考试（律考）在前三卷（客

观题卷）对各种题型的分值分配采取一刀切的态度，每题均

为一分，和其他规范化的考试相比应该说是罕见的。众所周

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的解答难度是

逐次升高的，即使涉及知识点的范围一样，后两种题型很难

直接运用简单的“排除法”技巧，答案“独一无二”的单项

选择题更让考生心仪，因为简单的排除法在这里大有用武之

地。可以说，旧有的平均主义分值分配方式对水平较高的考

生是不公平的，难以拉开档次。一场考试得分的高低，主要



应当取决于考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考生在分数上的回报应

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当高水平的考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解答出了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后，他取得的分数却

和解答出容易得多的单项选择题是一样的。这就会逐渐使得

考生对题目表达繁冗的个别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进行

舍弃，因为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他题目上可以保证

更高的准确率，在得分上也更划算。另一方面，过去的司法

考试在卷四（主观题卷）的命题倾向上存在着主观题客观化

的表现，一个案例题几乎变成了若干个选择题的组合，问题

设置的越多越细，那么其所涉及的知识面也就越窄，考生也

就更有可能通过对所考核知识点的“猜测”来解答题目。诚

然，主观题的评分一直是各类标准化考试所头疼的问题，将

主观题客观化无疑能增强阅卷效率，减少争议，但这是以牺

牲主观题的本质属性（阅读－＞分析－＞论述）为代价的。

自从去年司法考试增加了无标准答案型主观论述题之后，今

年这一题型将继续保留并有所加强，这对培养法律人才的理

论功底和思辩能力无疑极有意义。这是对某些考生死记硬背

、短期突击的备考方法的致命打击。 商法和经济法 商法和经

济法是一个内容庞杂的部门法体系，他们所包含的众多法律

文件之间共同点不多，但都属于理论要求不高，主要依赖法

条的浅层次知识点。 卷四的无标准答案型主观论述试题不大

可能在此出现，商法中的案例仍将是一道最客观化的主观题

，得分容易。至于前三卷客观题，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本部

分考核试题的题型中单项选择题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法

，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比重不高，也就是总体比较简

单。这一部分要做到所谓的“客观题主观化”是有局限的，



很难有实质的提升。２００４年的单选题从数量上要增加不

少，去年为３０道题，今年为５０道题。预计商法和经济法

部分将在单选题这一领域比较突出，另外两种题型虽然也会

出现但数量不会太大，２分题的出现并不会导致考核知识点

的扩展，对考生的复习准备来讲没有显著影响，还是属于“

送分题”部分。但必须指出，近年的司法考试对商法和经济

法的考查方式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倾向，即在理论深度基

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分和实践联系紧密

，单纯的理论点确实不多），通过扩展考核范围来加大难度

，一个选择题的四个选项往往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设计，对

其中任何一个选项把握不准都会前功尽弃导致失分。针对这

一现象，一方面考生要强化记忆能力，要花苦工夫。但另一

方面更重要，就是学会对法律规定的精确理解，这种精确理

解未必是精确记忆，这是没必要的，更是不现实的。它指的

是对法条背后立法目的的深刻领悟。对现有法律学习的最高

境界就是使自己成为“立法者”，看破蒙在法律条文上的面

纱，真正理解核心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既要知其然，又要知

其所以然，这是简化记忆内容，准确运用知识点解题的“金

钥匙”。 民法 预测２００４年司法考试民法部分，将继续充

分体现“理论考查命题”的总体思路，沿袭民法部分考查方

式“喜新不厌旧”的特点。从总体上讲，近年来民法试题增

加了理论上的难度，对考生的要求从简单法条记忆转向了对

综合运用概念、原则及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追求，这也

体现出司法考试作为全国司法界精英选拔性考试的特点。具

体而言，民法各部分各具特色：（１）合同法自１９９９年

以来一直是民法考查的重点，但是考试形式有所变化：总则



部分从单纯的法条记忆转向对相关知识点的综合运用；分则

中的买卖合同每年都考查，其他有名合同逐渐向跨部门、章

节知识点结合的考查模式转变。（２）民法通则及《民通意

见》在分值上仅次于合同法，经过多年考查，主要知识点都

已经被覆盖，由此导致两个趋势：首先是重要的知识点每年

都出现，存在较多真题变形情况；其次是加大理论难度，以

适应考试本身区分度的要求。（３）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虽

然总体分值不如前两者，但往往与合同法部分内容结合考查

，以增加考查难度；此外，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难度，

造成考生理解记忆上存在一定的障碍，需要理论梳理理解。

（４）婚姻继承法部分分值相对较少，并且出现了新的法律

和司法解释，因此在掌握常靠知识点的同时，更需要对新内

容着重把握。 许多考生认为，民法部分学习感觉不错，但是

往往不能得到高分。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民

法较为贴近生活，使得民法知识看似比较好理解，由此有部

分考生就想当然的作题；其次，民法内容博大精深，我国现

在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因此有相当部分知识点需要依

靠理论解决，这就造成考生复习中的盲区。针对２００４年

考试，希望在民法部分分值能够有所突破，就必须解决好两

个问题：第一，必须加强对民法的体系、制度价值等原理性

内容的把握，以应对主观题的考查，特别是论述题的考查；

第二，在复习中需要及时动笔，进行归纳、比较和整理，对

情况相同、相似、截然相反的法条和制度予以记录，在脑海

中形成体系化的网状知识结构，应对多项选择题的各种选项

。例如：对合同相对性、民法中的抗辩权、优先权（优先购

买权、优先受偿权、船舶优先权）、责任形态（按份责任、



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等知识点的整理，都将对

整个司法考试民法部分产生极大的裨益。 刑事诉讼法 ２００

２年的首次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３分猛

然增加到５５分，涨幅高达６６％。根据我们的统计，从律

师资格考试到统一司法考试，分值增加最大的学科首当其冲

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在司考复习中的重要性也因此

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法学的主干学科，刑事诉讼法的考查

方式几乎覆盖了司法考试的所有题型，是司考中为数不多的

占分大户之一。因此其必将成为４００分改６００分影响最

大的学科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分值属于司法考试中的高

分值学科，位居第一集团，是司考得分的主战场，所以在复

习战略上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没有主战场的胜利，就不可能

获得司考战役的全面胜利。 ２００４年的刑事诉讼法的考试

估计有如下特点： １．以考查法条为主，考查理论较少 刑事

诉讼法所考查的知识点几乎全部是对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内

容的直接考查，较深的理论问题考查较少，这是司法考试刑

事诉讼法部分命题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从近年来刑事诉

讼法的考试情况来看，命题直接以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

来命题的尚占相当分量，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的解

释、“六机关”关于刑诉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刑事案件的规则的分值比例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刑事

诉讼法的考题除了主要围绕法条涉及这一显然特点以外，在

内容上，重点是考查各诉讼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所以在读

书和练习中一定要以权（力）利为复习中心，兼顾义务。 ２

．重点永远是重点，而且在不断重复考查 刑诉法比较侧重的

知识点始终是考试的重点，主要是：??１??基本原则；（２）



管辖；??３??辩护与代理制度；??４??回避制度；??５??强制措

施；??６??证据及证据运用制度；??７??附带民事诉讼；??８??

自诉案件与简易程序；??９??一审程序；??１０??二审程序；??

１１??再审程序。刑事诉讼法部分的考查重点基本上没有变

化，大量研究表明，不少考点实际上是不断换角度的出现。

这不但印证了一句名言：“司考重来不怕重复！”也充分说

明了历年真题研究，对司考复习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３．有

针对性地加强对多项选择、不定项选择两种题型的训练力度 

记分规则的变化，必然带来复习策略的变化。只有顺应规则

变化的考生，才能掌握规则变化后考试的先机。由于刑事诉

讼法增加的分值主要来自于多项选择、不定项选择两种题型

，所以必须顺应试题记分规则的变化，有意识地，针对性地

突出加强对这类题目的训练和复习，才能提高自己的得分能

力，提高自己的过关系数。又由于这类试题的难度大于单项

选择题，所以多项选择、不定项选择两种题型将成为摔开一

般考生、拉开分数距离并脱颖而出的主要措施。 ４．警惕综

合性、隐蔽性和理论性试题 有关证据部分的试题，最容易出

理论性试题，这是历年来的惯例。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３

年的刑事诉讼法试题，在注重考查对法条规定记忆与理解的

同时，对理论部分考查要求有所提高。有部分试题需要借助

一定的理论基础才能回答，如不定项选择题的第５５题、第

８９题，就比较注重诉讼法理论的考查。另外，２００３年

的选择题型综合性也比以前有所增强，开始注重将实体法与

程序法融于一体进行考查，如多项选择题第５２题、第５７

题。而２００２年曾经在文书题中很隐蔽、很巧妙的设计了

对管辖的考查。这些趋势都说明，司考的综合性和隐蔽性在



不断加强，需要大家在复习时格外注意。 去年的论述题虽然

在推出的程序上受到一些批评，但其加大综合运用法理能力

考查力度的试题改革方向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仔细研究去年

的论述题，我们不难发现论述题考查模式的一些规律与特点

，即从社会热点问题选择事例，以某部门法为主，兼顾宪法

和法理知识的综合性考查。而在这样的考查模式下，刑事诉

讼法其实也是出论述题的知识点，尤其是涉及刑事司法改革

的内容，既属于社会热点，也是当前法制建设的重大问题，

还能兼顾到对刑事诉讼法的考查和宪法及法理水平的综合性

考查。由于试卷四试题总数量增加为１２道，这一改革在为

出两道论述题留下空间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增加刑事诉讼法

考查论述题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所以大家应该对此给予适度

的关注和应有训练。这一建议当然不仅限于对刑事诉讼法的

复习，还包括民事诉讼法、刑法、民法等其他司考重点学科

的复习。 行政法 一、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考核将成为司法考

试行政法部分的出题重点 ２００４年司法考试试卷改革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试卷四在原有案例分析题型不变的前提下，

分值由过去的１００分调整为１５０分，答题时间由过去的

３个小时增加到三个半小时。这种调整的主要理由是：司法

考试应当加大并突出对考生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查。从去年

考试第四卷增设无标准答案题型主观论述题的反应来看，普

遍认为这一改进的方向是正确的。司法考试应当加大并突出

对考生分析能力、运用能力、文字能力及法律思维等方面的

综合考查，在去年考试中增设的无标准答案型主观论述题体

现了这种思路和方向，是成功的，应当在今后的考试中坚持

并进一步增加这种题型。如果说去年这种题型的地位还处于



不稳定状态的话，那么此后该种论述题将作为一种成功的经

验长期保持下去。而这种无标准答案型的论述题出题的可能

性集中在行政法和法理学方面，而且事实上两者往往是交织

在一起的，如去年关于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述，就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法理学方面的知识。因此，在行政

法部分的复习中，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学习。

事实上，行政法基础理论部分的出题重点是可以锁定的，如

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与合法、对行政主

体实施的其他行为的救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等等。 

二、行政诉讼法将继续成为行政法部分的一个考试重点，分

值将进一步提升 从往年的考试情况来看，行政诉讼法是历年

的绝对重点，特别是近两年，在２００３年除论述题外的３

３分中占到１９分，在２００２年的３６分中占到１２分，

占据１／３到１／２的比例，可见其重要地位。在考点的分

布上，行政诉讼法部分的考题分布在试卷二和试卷四两部分

，在试卷二关涉行政诉讼法的选择题中，多项选择题和不定

项选择题占分值的绝大部分，如２００３年试卷二关涉行政

诉讼法的试题分值共计１３分，其中多项和不定项选择题占

了１１分，此前的考试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这无形中意味

着试卷调整后的行政法试题答题风险增加了。另外，试卷四

的案例分析题目中，每年都会有一道关于行政诉讼法的案例

，分值基本维持在５分左右，试卷结构调整以后，这种考点

还将存在，分值也将有一定的增加。 国际法 一、６００分制

对考点分布的影响预测 尽管目前也在不断强调加大并突出对

考生分析能力、运用能力、文字能力及法律思维等方面的综

合考查，但司法考试毕竟不同于研究生考试，它是职业资格



考试，因此重视对实务性、规则性知识点的考查的大格局不

会有根本性变化。所谓规则性知识点就国际三法而言主要是

那些直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知识点，如国际公法中的

主权及其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国际私法中的具体法律适

用规则；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货物买卖各方当事人（卖方、

买方、承运人、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分担规则等，都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考试的重点，因此，在考点分布上“重者恒重

、轻者恒轻”的规律不会因为这次调整而变化。 二、６００

分制调整对国际法各科的具体影响 在国际三法中，受调整影

响最小的是国际私法，由于国际私法复习难度相对较小，考

点突出且易把握，因此，国际私法的得分情况会因为分值增

加而对卷一整体得分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影响较大的可能是

国际公法，因为国际公法的考点具有极强的分散性，多选题

分值的加大会使国际公法更加容易失分。 国际经济法的试题

难度在国际法中是比较高的，这次单选题题量的增加将会使

试题难度整体上有所降低，考点的集中将会使多选题、任选

题的得分更加容易，因此如果复习到位，国际经济法的得分

也会有较大增长空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